
50/3 参与性人类住区发展3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经社会关于《到2000年的住房战略》的1988年4月20日第268(XLIV)号决 

议，

确认政府的作用是推动实施有多部门参与的综合住房提供制度，其中包括将促 

进住房服务作为进行社会干预的手段以及作为促进经济活动和解决低收入群体的问 

题的催化剂，

深信可持续发展政策还必须解决环境方面的综合问题，其中包括能源、水资源 

管理和废物处置及人类住区，

认识到人类住区政策必须具有广泛的基础，并成为发展方案和宏观经济政策的 

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还认识到此种方案和政策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1. 通过于1993年11月1日至2日在曼谷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城市化问题部长级 

会议拟订的《城市化区域行动计划》，作为城市发展和改善城市管理的蓝图；

2. 促请成员和准成员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积极参与政策和战略制订过 

程以及参与执行住房项目；

3. 还促请成员和准成员建立国家一级和地方一级的城市论坛，由政府有关部 

门和各级政府的代表以及私营部门、社区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组成，使制订城 

市行动计划方面的合作过程制度化；

4. 促请成员和准成员使所有与人类住区问题有关的行为者都有机会参与筹备 

将于1996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生境二)；

5. 请成员和准成员探讨有无可能将人类住区这一课题纳入各自的教育课程；

6. 表示支持：

(a)在基础设施的建造和维修方面授予地方政府以更多的责任；

3
见上文第3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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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实行公共住房筹资制度,使中、低收入家庭有机会获得用以改善居住 

条件的资金；

(c) 扩大以贫困家庭为对象的社区住房筹资制度的范围和覆盖面；

(d) 通过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和世界银行制订的住房指标方案，定 

期监测住房部门的工作成效；

7.请执行秘书每两年监测和审查一次《城市化区域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1994年4月13日

第758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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